
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群众举报件信息公示表
（X3YN202405190006）

公示单位：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　    2025年11月24日
	投诉问题
	受理编号：X3YN202405190006
群众投诉问题：“昆明市石林县板桥街道小波落黑村无排水设施，生活污水、牲畜排泄物、化粪池粪水等随意排放，汇入农田或低洼处；村民自盖养殖棚内无任何气味净化及排泄物处理设备，臭气熏天蚊虫苍蝇乱飞，雨季污水满街流淌。”

	办结目标
	开展村庄卫生环境整治，规范养殖行为，提升人居环境。

	整改措施
	[bookmark: _GoBack]措施1：组织开展村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，及时组织清理排水沟渠、化粪池，确保污水不外溢。
措施2：规范农户养殖行为，指导农户做好畜禽粪污收集利用。
措施3：定期对养殖棚周边环境喷洒消毒药物，杀灭病原微生物减少异味产生和滋生蚊蝇，降低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。

	整改主要工作成效
	1.2024年5月20日，石林县组织村民开展了村内人居环境卫生大整治，清理化粪池。2.督促养殖户清扫养殖房及周边环境卫生，发放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告知书.针对外出放牧群众，要求其尽量避开村内主千道，及时清扫产生粪污。于2024年5月22日完成整改。

	[bookmark: OLE_LINK2]自查自验和市级验收情况
	2024年12月4日通过了自查自验；2025年11月18日通过了市级验收。

	公示说明
	现将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，如有意见建议，请反馈至石林彝族自治农业农村局。联系人员及电话：毕学林，0871-67796879。



